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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“8·16”一般触电事故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1年08月16日18时许，在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滨江东路586-6

号珠光高派华庭内，发生一起一般触电事故，事故造成1人死亡、直

接经济损失约125.818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海珠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

查工作，并于2021年12月14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广州市

海珠区“8·16”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

告》）。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

（中发〔2016〕32号）和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生产安全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>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

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评估办法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广州市海珠区安委办

组织成立“广州市海珠区‘8·16’一般触电事故”事故防范和整改

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（以下简称评估组），对相关单位事故责任追

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过程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2年11月16日，广州市海珠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成

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监委、区人社局、

区总工会以及赤岗街道办事处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评估组。评估组依

据《评估办法》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开展相关评估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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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

1.确定评估对象。评估组根据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发布的《事

故调查报告》，确定此次评估对象广州御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广

州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、黄*（广州御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

表人）、黄*（广州御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珠光高派华庭工程管

理工作的工程副经理）、区住建局和赤岗街道办事处。

2.确定评估内容。评估组逐项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防范和

整改措施建议，评估事故责任人和有关部门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工作成效，对事故责任人员处罚建议等落实

情况。

（三）开展评估工作

1.评估组依据区政府批复的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调阅“8·16”

事故案卷资料，对接“8·16”事故原事故调查组成员了解相关情况，

收集有关证据材料。

2.对本次事故涉事人员及事故责任人的身份信息、询问调查笔

录等进行了审查，并通过资料审查、座谈问询等方式了解落实责任

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及工作成效。通过向评估组

各成员单位征求意见等方式，整体评估“8·16”事故责任单位的防

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落实情况，并形成了初步意见。

3.评估组通过查阅广州市海珠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建局和赤岗

街道办事处的“8·16”一般触电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的相

关文件，整体评估相关政府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

议的落实情况。

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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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广州市海珠区“8·16”一般触电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

实总体情况看，评估组认为：“8·16”事故结案后，各相关单位能

够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逐一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

议，总体达到了“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、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

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、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。”的事故调

查处理原则要求。

（一）涉事责任单位针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指出的导致事故发

生的原因及问题已作出相应的防范和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涉事责任单位同时汲取事故教训，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

举一反三，基本落实了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建

议。

（三）相关政府部门多措并举、举一反三开展整治工作，在一

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判决书、处罚决定书、相关政府部门的

“8·16”一般触电事故工作情况函等文件，已明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

中有关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
序号
责任单位或

责任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广州御科机电

科技有限公司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

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

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2

年3月1日对其作出处人民币

275000元（贰拾柒万伍仟元

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编号：（穗

海）应急罚〔2022〕9号）。

2
广州珠光物业

管理有限公司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

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2

年2月28日对其作出处人民

币25000元（贰万伍仟元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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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的行政处罚。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（编号：（穗海）

应急罚〔2022〕7号）。

3 黄*

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

任，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

依法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已于2022

年3月1日对其作出处人民币

135518.19元（壹拾叁万伍仟

伍佰壹拾捌元壹角玖分）罚

款的行政处罚。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编号：（穗海）

应急罚〔2022〕10号）。

4 黄*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

任。鉴于黄*本人已在事故

中死亡，建议不再追究相

关责任。

--

四、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、座谈问询、查阅文件、走访核实等方式，

针对“8·16”一般触电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情况开展评估工作。经评估，责任单位对“8·16”事故中所

出现的安全生产教育不到位、安全操作规程落实不力、作业现场安

全管理缺失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并作出整改，相关责任单位具体整改

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广州御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具体整改措施

1.组织全员进行安全宣传教育，牢记事故教训。2021年度组织

开展以《安全管理五落实五到位工作指南》的主题学习教育活动和

安全意识培训达800人次，制定并完善2022年度培训计划内容。

2.组织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。举一反三，落实跟进《关

于安全生产管理及用电安全自纠自查的通知》。对各项存在的安全

隐患进行全面排查。其中办公室用电、装修临时用电，检查105类，

存在问题2项；作业工具、防护用品完好性、安全性检查，检查2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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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，存在问题18项；室外电箱漏电可靠性、上锁情况，检查128类，

存在问题4项。针对存在问题处理如下:对于不配置物资，衢立即进

行申购配置；存在隐患工具、防护用品立即报废严禁再用;存在故障，

按规范要求进行修复。持续跟进落实《2022 年春节安全检查通知》

的隐患整改。

3.技术性整改活动。针对8.16事故，对公司所有消防水池进水

电动阀进行整改，将原来220V电压改为24V安全电压控制，对高处进

水电动阀位置由高处改到1.3m位置，便于日后维修。

（二）广州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具体整改措施

1.要求御科机电对所有在服务项目开展安全生产自纠自查，御

科机电已全面展开安全大检查，包括但不限于公共设施安全隐患、

高空高位操作、用电设备漏电开关配置情况及试验动作灵敏性，全

面检查试验路灯漏电开关动作灵敏性，全面检查室外电箱上锁情况，

并已在9月6日前报告检查情况。

2.要求各项目在8月30日前，必须再次开展日常安全生产的培训，

加强安全用电技术操作培训，加强落实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。同时，

公司委派品质部门工作人员到高派华庭项目进行相关问题整改后的

检查。

3.要求承包单位工程维保、绿化保洁，人员在高位作业、涉电

作业时，要做到双人双岗、扶梯人监督人到岗制，必要按要求做好

劳动保护，如：佩戴安全帽、安全带，穿着绝缘手套、绝缘皮鞋等。

4.针对电动车消防安全，积极实施严禁电动单车上楼，在电梯

张贴严禁标识标语，同时在小区绿化带增设电动单车充电棚，解决

业主充电安全的问题。采取路面沙井盖增加安全网、路面修补、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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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通道划线等。

五、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“8·16”一般触电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，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开

展整治工作、组织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等方式，多措并举、举一反三

加强安全管理监管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

事故责任单位人员及相关政府部门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

况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广州御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

作情况

1.落实安全事故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在公司领导层进行开展“大

学习、大讨论、大反思”的活动。

2.组织公司全体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。

3.切实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教育活动。

4.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后的考核与抽查。

5.开展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。

6.对涉及相关事故的管理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并通报全公司、扣

罚绩效、取消评优、晋升、加薪等资格。

（二）广州珠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

作情况

1.加强安全教育，强化安全意识。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广州市安

全生产条例》以及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与安全

生产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培训，全员进行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、安

全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的学习，以及全员接受应对突发事故的紧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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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实训等。

2.严格落实安全例会，夯实日常安全管理。公司安全生产委员

会定期召开安全例会，汇总各个在管项目工伤事件以及业主人身损

害事件，逐一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调查分析，形成处理方案下发至

所在服务中心认真落实。在日常管理方面，服务中心每月在会议上

着重强调相关安全生产的注意事项，定期组织全员进行安全生产及

专业技能培训并形成记录。

3.压实管理责任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。加强公司安全生产责

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管考核，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。加强外判

单位的监管，督促外判单位从业人员严格准守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

制度和操作规程，确保安全。同时，根据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，落

实双方管理责任，每月对外派单位的工作进行考核与监督。

4.强化相关方管理，强化现场安全监管。一是公司及服务中心

重新检视承包单位(含御科机电，下同)的主体合法性、技术合规性

以及安全生产保障条件，验证承包单位的经营能力和经营范围。二

是排查或修订与承包单位签订的合同协议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户法》明确安全管理架构、现场安全负责人及造规作业处罚

条款等。三是督促业务承包单位落实安全教育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。

安全管理体系方面，如：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制度上墙；定期更新安

全劳保用品记录给予服务中心存档；定期更新操作人操作证记录；

完成年度应急预案培训与演习等。安全教育培训方面，如：定期检

查承包单位(含御科机电)培训记录、会议记录。四是要求承包单位

施工作业前应严格审核施工方案(包括安全措施)、作业人员安全资

质，切实履行委托方责任。项目负责人、部门负责人对承包方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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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人员做好一级、二级安全教育，并督促承包方对施工人员进行三

级安全教育及考核。五是公司及服务中心落实现场监管。公司品质

管理部每月对服务中心现场作业进行安全巡检;服务中心落实专人

对施工作业部位进行跟踪监督，提醒、督促施工人员严格遵守安全

操作规程、制度，并对违章作业进行及时制止。

（三）海珠区住建局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1.事故警示教育。通过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，全面剖析事故原

因、经过和责任，并督促物业管理单位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，举

一反三，查找小区内存在的安全问题和管理上的不足，遏制同类型

事故的发生。结合物业管理行业实际，组织开展针对重点环节的专

项检查，认真排查存在的漏洞和缺陷，并严格督促相关单位将隐患

整改到位。

2.拧紧隐患整改责任螺丝，提高物业服务企业履职效能。一是

补齐管理短板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履职效能；二是瞄准问题发力，

紧盯涉事物业服务企业落实整改。

3.做实安全整治协同战略，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。一是要求

物业服务企业充分认识安全的重要性，落实做好安全管理工作；二

是多措并举，加强安全管理力度。

4.下一步工作部署。继续督促各物业服务企业切实履行物业小

区安全管理工作职责，对存在问题及时整改。对于不按要求开展工

作的企业，会同属地街道及时约谈、督促整改；拒不整改的，予以

通报并告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。

（四）赤岗街道办事处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一是加强属地监管工作，进一步加大对辖内物业管理单位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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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执法力度，加强事故防范措施；二是联合区住建局向辖区类似

企业通报本起事故情况，切实强化物业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

和安全技能，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六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全监

管方面存在主要问题。

广州市海珠区“8·16”一般触电事故
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

2023年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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